附件
[bookmark: _GoBack]宁波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
分院：                          学号：                班级：                 
	学
生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民  族
	

	
	身份证号
	
	入学前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住址
	
	家庭邮编
	

	
	已获资助情况
	资助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元)
	
	
	
	

	
	是否已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
	□是            □否

	家
庭
成
员
	姓名
	年龄
	称谓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元）
	联系电话

	
	
	
	
	
	
	
	

	
	
	
	
	
	
	
	

	
	
	
	
	
	
	
	

	
	
	
	
	
	
	
	

	
	
	
	
	
	
	
	

	类型
	特殊群体
	 低保家庭学生     特困供养学生   孤儿   烈士子女       持证残疾学生  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学生 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其他群体
	遭受自然灾害      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遭受重大疾病
其他情况：                                          

	承诺
	1.本人保证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本人及家庭成员若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学生资助资格的，愿意接受管理审批部门按规定给予的处罚。
2.本人及家庭成员同意授权自愿接受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各项收入和财产信息的收集、查询、核对等并配合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如实提供材料；同意按相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以上是本人自愿作出的承诺，愿自觉信守、忠实履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学生本人或监护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以下由分院（校）学生工作小组填写〕

	民主评议
	推荐档次
	A.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
	陈述理由
	1.家庭经济情况已核实;          
2.建议学年资助经费:        元
3.资助途径：  □国家助学金    □勤工俭学
□社会助学金  □思源基金     □其他           


评议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 家庭经济一般困难 □
	
	

	
	
	C. 家庭经济不困难   □ 
	
	

	认定意见
	分院意见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调整为：          。





分院工作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部门公章）
	学校意见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调整为：          。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部门公章）


备注： 
1.请在合适选项前的“”内打“√”；
2.学生申请时可按需提供相关说明材料（如医疗单据、低保证、建档立卡、残疾证复印件等）；
3.学生填写此表时，签名需本人手工填写。（此表正反面打印）
